附件2
在职研究生招生考试承诺书
[bookmark: _GoBack]
本人自愿参加2026年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招生考试。
姓名        ，报考       学区           专业。
我承诺：
1.保证报考时填写上传的个人基本信息、学历情况、入党（民主党派）时间、单位意见等真实有效。
2.遵守考试纪律，诚信考试，严守考场规则和保密法规，服从考务工作人员安排。
3.能够坚持参加面授学习、集中授课、考核答辩，遵守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的各项管理规定。
4.对考试过程或考试结果存在异议时，保证通过正常渠道向考区或省委党校如实反映情况，不通过网络、自媒体等工具进行炒作宣传。
以上承诺忠实履行，如有不符或违背而影响考试、录取、学习，并造成不良影响，自愿接受省委党校做出的取消考试、取消录取资格等相关处理，自行承担一切后果，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